
关于2017年度教学学院目标考评安排的通知
相关各单位：
依据学校《关于做好2017年各项考核工作的通知》以及《中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<年度工作考核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鄂二师党院〔2015〕19号）要求，质量评估处将近期启动2017年度教学学院工作目标考核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考评对象
学校教学学院。
二、考核内容与方式
1、教学学院年度工作考核分别由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招生就业处、学工部、财务处、资产管理处等责任考核部门按照自定的考核指标组织进行考核验收。
2、测评即学生网上测评和年终现场测评因故暂停进行。相应权重将进行折算。
三、考核过程
相关责任考核部门应依据《实施办法》自定考核指标体系自行组织对教学学院进行年度考核，质量评估处将依据考核结果进行教学学院年度工作考核综合排名。
四、结果运用
按照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年度工作考核实施办法》第六条执行。
五、工作要求
1、请各责任考核部门将教学学院考核评分结果、相关部门负责审核的（党风廉政建设、安全与综治工作等）一票否决情况于2018年1月19日前报备质量评估处（行政楼212室）。
2、所有评分结果纸质文档要求有部门负责人签章。
3、2018年1月19-22日期间，公示考评结果，公示期间质量评估处配合纪委（监察处）受理举报和申诉。
4、公示结束后，召开学校质量管理委员会会议审核考评结果，复审举报与申诉情况，“一票否决”事项，提交党委会审定后发文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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